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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饮水安全保障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的通知》（办农水〔2024〕107号）、《黑龙江省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2023—2035年）》和《黑龙江省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方案》，加快推进我县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全面提升我县农村供水服务和保障水平，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农村供水现状
桦南县位于黑龙江省东部，三江平原腹地，隶属于佳木斯市管辖。桦南县共有12个乡镇192个行政村，截止到2023年12月，农村供水工程共392处，其中，城镇管网延伸1处，千人工程113处，百人工程197处，百人以下分散工程81处。覆盖农村总人口8.88万，其中规模化工程覆盖农村人口0.29万人。
桦南县地处完达山脉两麓，地形呈椭圆形，由东向西倾斜。地势东北部较高，山脉纵横连绵，峰峦重叠；中部丘陵漫岗，绵亘起伏；西南部山、丘、平、洼相间，构成了低山坡谷、丘陵漫岗、平原洼地之地势。结合我县乡村振兴发展、实际用水需求等因素，确定全县农村供水发展规划。对平原区乡镇，具有一定需水规模、距离城乡较近的村屯，以实施规模化供水和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工程建设为主，实现供水高质量发展；对山区乡镇，由于规模化供水工程不能覆盖，以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改造建设为主，提升供水保障水平，实现全民覆盖。
二、主要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在龙江考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的相关部署，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求，按照“政府监管、企业化运营、专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总体思路，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落实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水利部门行业监管责任、统管主体运行管理责任，建立完善县域农村供水专业化管护平台，健全优化县域统管标准服务体系、运营管理体系、监管责任体系、服务保障体系，实现农村供水专业化管护全覆盖，加快推动我县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和水平，为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供水有力保障。
到2025年底，以乡镇为单元，基本实现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供水县域统一管理、统一运行、统一维护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到2027年底，全面实现县域统管，进一步优化县域统管标准服务体系、运营管理体系、监管责任体系、服务保障体系，供水工程实现良性运行，供水对象得到优质供水服务，实现供水专业化管护全覆盖。
三、实施范围和重点任务
（一）实施范围。结合桦南县农村供水工程实际情况，县域统管范围包括全县12个乡镇192个行政村，321处集中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8.83万人，由桦南县农村饮水安全服务站（以下简称县级服务站）负责全县农村供水工程的统一管理。县级服务站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置在桦南县水务局。
（二）确定县域统管模式和统管主体。根据我县镇村分布、政府财力、人口规模、工程布局等因素，充分考虑县域内农村供水工程实际，科学确定我县统管主体为县级服务站和乡镇农村供水专管机构（以下简称乡镇专管机构）；统管模式为县级服务站+乡镇专管机构，依托现有水务局和乡镇机构设置，由县级服务站和乡镇专管机构负责本县域内和各乡镇的农村供水统一管理。在县级服务站统一监督指导下，各乡镇专管机构负责本乡镇农村供水工程的统一管理、运行和维护等工作。适用于我区目前农村供水工程数量较多、规模化程度偏低、权属结构较为复杂情况
桦南县农村饮水安全服务站负责组织编制全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与管理总体规划；编制农村饮水安全项目规划、可研报告和初步设计，制定工程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年度投资计划制定全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年度投资计划，协同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资金的筹措和建设资金的管理，负责投资计划的执行；负责全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组织、指导、协调工作。协助组织和指导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四制”的实施以及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监督指导各乡镇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运行和经营管理、维护以及服务体系建设；负责全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乡镇级专管机构是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主体，负责所辖各村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和维修养护，负责所辖各村屯供水单位日常的监督管理，制定农村饮水安全应急预案，监督所辖各村水源地保护、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供水保障率达到农村供水相关标准，负责水费收缴等工作。
（三）建立县域统管工作推进机制。县级服务站要指导各乡镇专管机构遵循“覆盖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 ”的原则，制定或调整农村供水工程水价。督促、指导各乡镇专管机构落实供水工程运行管护主体责任，切实承担供水工程运行管理、管网维护及水费收缴等职责，向用户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供水服务，保障正常供水
桦南县农村饮水安全服务站负责农村供水工程、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维修养护项目、省级专项维修养护项目的建设工作。各乡镇可按照需求向桦南县水务局提交申请，水务局按照应急优先的原则组织实施，工程项目未覆盖需要解决的问题，由各乡镇人民政府申请或自筹资金加以解决。
农村饮水安全服务站采取定期检查和不定期的方式，对各乡镇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水源地保护、农村供水四项指标进行监督检查。并定期通报检查结果，纳入年度考核。
（四）做好县域统管专业化管护工作。县级服务站和各乡镇专管机构要组建专业化管理运维队伍，明确管护人员的数量和分工，科学设置岗位职责，建立内控制度，负责对供水设备开展日常巡查、药剂配送、管养维护、应急维修、水质检测等专业运维。
四、保障措施
（一）压实工作责任。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主管部门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协作”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统筹协调，确保供水县域统管顺利实施。以乡镇为单位，充分摸清供水现状，明确重点工作任务，细化实施安排和责任分工。
（二）加强绩效考核。县级主管部门制定运行管理考核评价办法，对各乡镇专管机构的水量水质、水费收缴、设施设备运营、管网维护、群众投诉处理等进行量化考核，评价结果与政府财政补贴、维修养护经费补助挂钩。
（三）严格监督管理。建立调度、通报等监督机制，及时掌握县域统管工作进展。县服务站要加强对各乡镇专管机构的水量水质、水费收缴、设施设备运营、管网维护、群众投诉等情况监督管理，要强化信用评价管理，对履职不到位、服务不及时、质量不过关、水质不达标的，限期予以整改。
（四）加强宣传引导。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探索推广不同区域农村供水县域统管的模式做法，加强典型经验的凝练总结，强化交流互鉴，营造良好发展氛围，推动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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